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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职责

各级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河湖管理和保

护工作，是本行政区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

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管理和保护负总责；最高层级河长对

相应河湖管理和保护负总责，分级分段（片）河长对本辖区

内相应河湖管理和保护负直接责任。

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，包

括水资源保护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污染防治、水环境治理等，

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、围垦湖泊、超标排污、违法养殖、非

法采砂、破坏航道、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理整治，

协调解决重大问题；统筹协调湖泊与入湖河流的管理保护工

作，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责任，协调上下游、左右

岸实行联防联控；对下一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，对目标

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强化激励问责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各级总河长审定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重大事项、河长制

重要制度文件，审定本级河长制办公室职责、河长制组成部

门（单位）责任清单，推动建立部门（单位）间协调联动机

制；主持研究部署河湖管理和保护重点任务、重大专项行动，

协调解决河长制推进过程中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；组织督

导落实河长制监督考核与激励问责制度；完成上级总河长交

办的任务。

县级河长定期或不定期巡查河湖，审定并组织实施相应

河湖“一河（湖）一策”方案或细化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相

应河湖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专项整治行动；协调和督促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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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（单位）制定、实施相应河湖管理保护和治理规划，协

调解决规划落实中的重大问题；组织开展相应河湖问题整

治，督促下一级河长及本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处理和解决河

湖出现的问题、依法依规查处相关违法行为；组织对本级相

关部门（单位）和下一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，对年度任

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；组织研究解决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有

关问题；完成上级河长及本级总河长交办的任务。

乡级河长开展河湖经常性巡查，对巡查发现的问题组织

整改，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向相关上级河长或河长制办公

室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报告；组织开展河湖日常清漂、保洁

等，配合上级河长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开展河湖问题清理整

治或执法行动；完成上级河长交办的任务。

村级河长组织订立河湖保护村规民约，开展河湖日常巡

查，对发现的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劝阻、制止，不能解

决的问题及时向相关上级河长或县河长制办公室、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报告；完成上级河长交办的任务。

四、巡河频率

各级河长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河湖巡查调研活动，动态掌

握河湖健康状况，及时协调解决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问题。

原则上，县级河长每季度不少于 1 次，乡级河长每月不少于

1 次，村级河长每周不少于 1 次。

五、巡河时间、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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